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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目的，在增進德智體群美五育健全發展，並促使社會整體和諧與進步，爰於教育

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中將師鐸獎之辦理定為創新品德教育之典範學習，自 99 年起由教育部統

籌辦理，訂定「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實施要點」選拔優秀教育人員，明定每年教師節併資

深優良教師舉行表揚大會，藉以喚起社會尊師重道精神，使國人體認教師樹人興國、承先啟

後之崇高貢獻，培育更健全、更優秀的下一代。 

 

    102 年度師鐸獎、教育奉獻獎及資深優良教師表揚大會暨總統餐會於 102 年 9 月 27 日教

師節前在陽明山中山樓隆重舉行。馬總統親臨會場，表達對全國教師們的謝意，會後總統並

宴請 72 位師鐸獎、20 位第八屆教育奉獻獎得主與 268 位服務屆滿 40 年資深優良教師。其中

國教署所推薦，並獲得師鐸獎人員如下： 

 

1、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教師陳漢鄂。 

2、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廖晏鮮。 

3、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實習輔導主任林聰明。 

4、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長李述藺。 

5、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科主任黃建超。 

6、國立金門高級中學教師蔡錦清。 

7、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教師丁兆齡。 

8、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實習農場主任劉溪丁等 8 人。 

 

教育部希望藉由表揚活動激勵更多的老師深耕教育工作，持續在自己的崗位上，肩負教

育改革的大任，共同為教育品質的提升而努力。謹向這群奉獻畢生青春的教師們，表達致上

最高的敬意。 

 


